客户回单自助服务业务须知
[bookmark: _GoBack]一、“客户回单自助服务”业务是指我行利用专用设备为对公客户提供的自助式服务。客户到本行营业网点申请并开通自助服务后，通过账号或单位结算卡登录自助设备，经过密码等方式身份识别后，可自助办理打印业务回单、利息单及对账单等相关业务。
二、客户须在本行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回单自助服务的开通、注销、密码重置、变更手机、变更授权经办人等业务。
三、客户的结算账户将自银行受理申请后开通自助服务；同一客户的不同人民币结算账户须分别办理业务申请，同一客户的不同外币账户只需由其中一个外币账户进行业务申请。
四、已开通自助服务的客户在境内我行任一自助回单设备上均可自助办理回单业务，不限于开户网点的设备。
五、客户须妥善保管密码信息并定期更换。如密码遗失或授权的手机号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向本行营业网点书面申请办理相关结算账户的密码重置或变更已登记的手机号等业务，以避免账户信息泄露或造成损失。
六、该项服务按照我行对外公示的服务价格进行收费，请在指定付款账户保留足够余额以支付所需款项。
七、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客户申请的回单自助服务业务自动注销：
1、客户指定办理该项业务所对应的账户撤销；
2、指定付款账户超过一年无法扣收服务费；
3、其它符合银行规定自动撤销的情形。


如对本协议或业务办理有疑问或不明之处，请拨打东莞银行956033客服热线进行咨询或投诉。

